
地理与环境学院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方案 

为切实做好 2019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，根据校研字〔2019〕43号《关

于做好我校 2019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并结合本

院的实际，经博士生招生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以下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招生计划 

总招生计划 9 名，其中：普通计划 9 名、思政骨干计划 0 名，普通计划中

含新引进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 2名。普通计划分配见下表： 

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 拟招收名额 硕博连读 备注 

01 自然地理 4 0  

02 人文地理 3 0  

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2 0  

二、复试入闱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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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 01 丁明军 104149100000004 谢坤 女 72 68 77 140 定向  

地理 01 赖格英 104149100000015 熊悦 男 65 75 56 140 非定向  

地理 01 丁明军 104149100000005 陈利文 女 64 67 52 131 非定向 
高层次人才专项 

导师：廖金宝 

地理 01 王鹏 104149100000025 吴波波 男 52 59 54 111 非定向  

地理 02 钟业喜 104149100000058 雷菁 女 72 90 83 162 定向  

地理 02 钟业喜 104149100000050 杨贤房 男 69 70 68 139 定向  

地理 02 钟业喜 104149100000053 付远方 男 64 74 83 138 非定向  

地理 02 钟业喜 104149100000055 蔡振饶 男 62 65 70 127 非定向  

地理 02 方朝阳 104149100000028 叶家飞 男 61 65 72 126 非定向  

地理 02 林珲 104149100000034 何清华 男 52 71 68 123 非定向 
高层次人才专项 

导师：林珲 

地理 03 林珲 104149100000060 吴贤宇 女 72 63 73 135 定向  



地理 03 齐述华 104149100000064 廖凯涛 男 60 62 62 122 定向  

地理 03 吴波 104149100000072 颜金彪 男 60 57 84 117 定向  

三、复试时间和地点 

1.复试准备：（内容：专业面试、科研基础考核、专业外语测试；要求：考

生须提供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论著、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获奖、科研项目等

科研成果汇总表及佐证材料,相关业绩汇总表及佐证材料）。 

2.报到：（时间：2019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 点，地点：地理学院办公室 吴老

师（电话：0791-88132900）） 

3.面试时间：2019年 6月 1日下午 2：00点，地点：报到时通知 

4.复试安排：专业面试、科研考核、外语口语听力测试安排 

四、复试内容及计分办法 

由专业面试（50 分）、科研基础考核（30 分）、专业外语测试（20分）三部

分构成，总成绩 100 分。 

1.专业外语测试：采取面试方式进行。主要考核考生专业外语能力。 

考核方式：朗读英文材料、英语口语交流等；每人考核时间 5分钟； 

2.专业面试：考核考生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、创新

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及在本专业的培养潜力等； 

考核方式：考生随机抽专业试题题签回答；每人考核时间 10分钟。 

3.科研基础考核：主要是通过对考生科研成果、学习与科研经历、业绩报

告等材料的查阅、评价等方式考核考生科研情况。 

考核方式：复试小组根据审核通过的考生科研成果汇总表或相关业绩汇总

表打分。 

复试成绩=专业外语测试+科研基础成绩+专业面试成绩。 

总成绩=初试成绩（英语+专业基础）（折算成百分制）+复试成绩（折算成

百分制） 

五、录取 

1.录取原则 

（1）复试不合格或超过三分之一的复试教师不同意拟录取的，不得录取或



候补录取； 

（2）原则上根据总成绩由高分至低分择优录取，非定向考生应优先考虑； 

（3）新引进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考生复试合格即可录取； 

（4）各专业普通计划定向生录取比例原则上不能超过 50％。 

2.排序规则：按研究方向排序录取。 

六、公示网址：http://dlxy.jxnu.edu.cn/ 

七、申诉渠道 

地理学院：0791-88132900 

校研招办：0791-88120608 

校纪委：0791-88120026 

八、本方案由地理与环境学院博士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领

导小组研究确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理与环境学院 

2019 年 5月 30日 
 


